全国青少年井冈山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管理中心
宣传片拍摄制作服务项目采购文件

一、项目要求及说明
（一）项目名称：宣传片拍摄制作服务项目
（二）项目预算：8万元
（三）制作要求：
[bookmark: _GoBack]1. 宣传片8分钟左右（最终时长以成片为准）。
2. 中心提供宣传片拍摄主题、框架思路、相关文案；服务商提供包括但不限于创意策划、拍摄脚本撰写、视频拍摄、后期制作、配音配乐、修改调整等服务。
3. 宣传片成片要求4K精度，最低帧率为25fps；交付带字幕版、无字幕版两套成片及所有工程源文件，可供中心后续复用。
4. 专业的摄制团队，包括导演、摄影师、摄影助理、灯光师等。
5. 使用电影级高清摄像头和配套的高清后期制作设备，确保画面色彩流畅靓丽，背景配乐需符合情境及内容，故事表达流畅，分镜场景切换自然。
6. 配音需由国家一级专业配音人员，提供多款声线版本供中心筛选，文案定稿后完成全程配音录制。
7. 配乐全部使用正版可商用配乐；画面清晰通透、色彩还原自然精准；人声清晰无杂音噪音；字幕排版规整、零错字漏字。
8. 全片庄重大气，符合党政机关官方宣传出品标准，作品为原创，无抄袭，无著作权争议，项目交付成果须符合中心审核要求。
（四）交货时间：
1. 合同签订后20个工作日内完成脚本撰写、修改及最终定稿。
2. 脚本定稿后40个工作日内，完成全部实景拍摄、素材整理、后期精修、音画优化等所有制作工作，输出初版成片。
3. 服务商需无条件配合中心修改优化，直至定稿出片交付。
4. 服务商需制定项目进度计划表，明确脚本、拍摄、初剪、精修、定稿、交付各时间节点，包括但不限于人员、设备等具体信息，确保项目保质如期交付。
（五）付款方式：
1. 合同签订后，服务商需在7个工作日内向中心支付人民币5000元作为履约和质量保证金。履约和质量保证金待合同期满后由服务商提出申请7个工作日内无息退回。
2. 视频完成并验收合格后，中心向服务商支付合同金额费用，服务商在费用结算时必须提供支付金额的全额增值税普通发票。
（六）服务商资格标准：
1.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、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的服务商；
2.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；
3. 投标单位经营年限须满五年及以上，核心人员队伍稳定；
4. 投标单位经营范围须包含摄影服务、影视作品策划制作、展示展览、传媒传播等相关业务；
5. 有依法缴纳税收的良好记录；
6.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。
注：未满足以上要求的投标单位，投标文件按无效处理。
（七）招标文件的获得：
中心官网（http://www.qjd.org.cn/）下载。
中心联系人：曾老师（工作日8:00~12:00、14:30~17:30），联系电话：13133678729。如对招标文件有疑问，及时联系工作人员释疑。
（八）投标文件要求：
投标文件应装订后密封装在一个信封/档案袋中，封口处有投标全权代表的签字或投标单位公章。封皮上注明招标采购项目名称、投标人名称、地址、电话、联系人，并注明“开标时启封”字样。
（九）投标文件递交时间：
2026年7月15日前。邮寄地址：江西省吉安市井冈山市茨坪红军北路49号（井冈山中心），曾老师13133678729。投标文件递交的同时需提供近两年内与本项目采购题材、内容相关视频代表作品不少于3部（以u盘存储形式与文件一同递交）。
（十）本次采购采用综合评分法评标。根据服务商报价、作品质量、业绩情况、履约能力和服务情况等因素进行综合评定，综合评分第一名的服务商为本项目成交服务商。评分细则详见附件。项目采购人可就项目报价与拟中标供应商进行进一步磋商。若排名第一的中标（成交）候选人放弃中标（成交）、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采购合同、不按照采购合同履行义务，或者无正当理由未在规定时间内与采购人签订采购合同的，采购人将按照评审报告推荐的中标（成交）候选人名单排序，直接确定下一候选人为中标（成交）人。
（十一）中标服务商确定后，将在中心官方网站上发布公告，公告期为1个工作日。

二、投标文件格式
（一）报价表
	项目内容
	服务要求
	单位
	报价
（元）
	备注

	宣传片拍摄制作服务
	1. 宣传片成片要求4K精度，最低帧率为25fps；使用电影级高清摄像头和配套的高清后期制作设备；
2. 配音需由国家一级专业配音人员；
3. 外景拍摄需使用航拍；
4. 访谈场地需搭建绿幕，访谈过程中至少保证3机位摄像；
5. 使用资料片、图片、音乐等需保证无著作权争议；
6. 视频后期制作需运用多种技术手段。
	个
	
	


注：1. 本报价已包括制作宣传片所需的人员、交通、食宿、视频现场拍摄与后期制作、文案脚本撰写及编辑、配音、耗材、税费等全部费用。
报价单位承诺：合同签约后在制作宣传片过程中不另行收取任何费用。
2. 服务商响应采购文件即视为响应文件所有条款。



投标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投标人代表签字： 
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期： 

（二）资格文件（复印件加盖公章）
1. 营业执照副本
2. 供应商提供近一年内任意一份依法纳税的缴款凭证
（三）其他文件
1. 近两年内同类项目业绩材料（并附合同复印件，至少包括合同的甲乙双方，合同金额，详细标的内容和双方签章及生效时间）；
2. 售后服务承诺；
3. 投标人递交投标文件时，须提供近两年内与本项目采购题材、内容相关的视频代表作品不少于3部；同步递交导演、摄像等核心岗位人员从业履历资料；
4. 投标人认为需要说明或提供的，格式自拟。

三、评标评分细则
	评审内容
	评审因素
	分值
	评分标准说明

	价 格
	报  价
	35分
	以供应商所报最低价格为基准价。基准价得满分，其他报价按照（评标基准价/服务商报价）×35得分。最低报价不作为中标的保证。

	作品
质量
	内容创意与表现力、技术执行与细节处理
	35分
	根据提交样片的内容创意与表现力、技术执行与细节处理等情况综合评分。

	业绩
情况
	同类项目
业绩
	10分
	审查服务商两年内（2024年7月1日—2026年7月1日）做过的同类项目业绩（须提供合同复印件，至少包括合同的甲乙双方，合同详细标的和双方签章及生效时间）。每提供一个符合要求的业绩得2分，最多得10分。

	履约
能力
	人员和设备情况
	10分
	提交公司设备清单和人员配备情况，综合设备品牌型号、市场估值和人员配备来综合评分。

	服务
情况
	服务方案和质量承诺
	10分
	服务方案和质量承诺完整、详细的不超过10分；服务方案基本完整、较为详细的不超过6分；不提供得0分。需确保所使用素材无著作权等争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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